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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依法接受刘某的委托，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指派，作为吴某、高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被上诉人刘某的诉讼代理人，现结合二审庭审和现场勘查情况，将被上诉人对本案的主要观点概括整理如下，供合议庭评议参考：

一、本案涉诉租赁房屋的基本情况。

高某、吴某原系夫妻关系，1999年4月16日经甲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甲民初字第E号民事判决书第4条对高某、吴某的房产判决如下：

“坐落于乙市甲区A里B号楼C门D号吴某名下三居室房屋一套，其中小间住房（约）7平方米归吴某所有，除两间住房归高某所有，门厅、厨房、卫生间等公用设施归双方共同共有、使用。”

2000年3月30日，吴某与高某签订协议，吴某将自己的7平方米房屋卖给高某；吴某于2000年4月30日收到了高某购房款3.5万元人民币[注：吴某在本案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甲民初字第E号民事判决及与高某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详见一审卷宗]。

吴某、高某在离婚判决生效及房屋买卖后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该房屋产权登记证的产权人现仍为吴某。

吴某正是利用了这一可乘之机，向高某索要被上诉人向高某支付的房租，高某未能处理好与吴某的关系，影响了被上诉人的正常使用租赁房屋，遂引发了本案的纠纷。

代理意见：

1、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吴某将自己的七平米房屋卖给高某其房屋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吴某与高某对涉诉租赁房屋仍为共有关系，应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对违约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注：一审法院对吴某与高某的房屋所有权关系的认定确有不妥当之处，由于对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没有实施实质上的影响，不妨碍承租人对租赁房屋的使用，因此被上诉人未提起上诉）。

2、高某在购买前夫吴某的7平方米房屋后未办理过户手续，且未能处理好与前夫吴某的关系，出面解决与吴某的纠纷，导致被上诉人不能正常使用承租房屋，因此，高某有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上诉人高某、吴某与被上诉人刘某从2001年3月31日起历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情况。

2001年3月31日，高某、吴某共同与刘某签订《租房协议》1份，将甲区A里B号楼C门D号三室一厅整套房屋租给刘某使用，租期6年，年租金人民币3万元，约定当年6月底交付租赁房屋，协议签订后，刘某依约定预付了定金1万元，租金6万元。[见原审原告提供证据清单（补充）2-1]

2001年6月，因甲法院拟将立案庭设在涉诉承租房屋对面，高某、吴某共同以出租房有地理优势，原合同房租过低为由，拒不履行合同，将原出租房屋租金涨至每年人民币10万元，被上诉人出于无奈，撤销向甲法院的诉讼，被迫同意二上诉人将三室一厅房屋分隔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租给乔某，另外一部分租给刘某。

2001年7月16日，高某、吴某与刘某签订租房协议（以下简称甲合同，详见附件一）将新分隔开的阳台及阳台以北靠西边一间房屋租给刘某，年租金5万元，租期3年，租金一次性付清。（吴某、高某对该房分隔开的另一部分房屋同样以年租金5万，租期3年，租金1次性付清，租给乔某）。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后，到乙市甲区房管局办理了《租赁许可证》（见附件二）

2001年8月，情况发生戏剧性变化，甲法院立案庭被拆除，涉诉房屋失去地理优势，乔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与高某诉至法院解除租房合同。解除租赁合同后，高某原租给乔某的房屋长期闲置无人承租[详见一审卷宗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2-2（F）丙民初字第G号民事判决书]。尽管刘某也可以以同样理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合同收回多交的房租，但刘某没有向法院起诉。

高某认为刘某信誉好，从2003年5月起多次找刘某协商，想把乔某退出的另一半不能租出的闲置房屋租给刘某，因该部分房屋当时不能通过阳台通风透光和通行，不能作为接待办公使用，被刘某拒绝。此后，高某与男朋友白某主动提出将另一半闲置房屋通往阳台被封堵的门重新打开，从阳台通行和采光。经双方协商同意，并于2003年9月26签订租方协议（以下简称乙合同），高某把阳台及阳台以北东边的一间约18平米房屋、北边的一间约为8平米房屋及厨房、厕所等租给刘某用于办公使用。

代理意见：

1、从2001年3月30日起，高某、吴某共同与刘某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因此，高某于2003年9月26与刘某签订的协议虽无吴某的签字，但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

2、签订乙合同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

三、高某、吴某在本案中的违约事实。

（一）高某的违约事实。

1、2004年11月15日，高某搬进出租房屋，在出租房屋内生活起居，大白天在房内睡觉，影响承租人使用承租房屋，一审法院法官现场勘查时，也碰见高某大白天在出租房内睡觉。一审法院判决书也认定了该事实（详见本案一审判决第3页）。

2、高某除与吴某共同违约外，在二审诉讼期间还单独拆除了刘某承租房屋内的办公设备设施，二审法院现场勘查时，高某的代理人承认了该行为（见二审现场勘查笔录）。

（二）高某、吴某共同违约的事实

1、2004年11月，高某、吴某违约强迫刘某离开租赁房屋，吴某、高某一审开庭时全部予以认可（详见附件三照片1-6及一审庭审笔录）。

2、2005年1月29日，高某、吴某将阳台以北临街一间房屋靠阳台门窗拆除，在窗户处开门，二审法院现场勘查时高某的代理人及吴某均承认该事实（详见附件三照片7-12及二审勘查笔录）。

3、2005年3月7日，高某、吴某拆除了刘某承租房的广告牌、卷帘门及铺设的地毯（详见附件三照片13-18及二审勘查笔录）

4、2005年5月17日，二审法院法官到现场勘查时，吴某、高某的代理人告诉法庭已把本案涉诉标的物租给其他律师。高某、吴某在本案二审期间将本案涉诉房屋租给吴某的律师朋友之后，新的承租人在2005年5月16日在承租房屋外面重新安装了广告标志牌（详见附件三照片19及二审现场勘查笔录）。

四、二上诉人提出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一）上诉人吴某的上诉理由可大致归结为：吴某未授权高某与刘某签订乙合同，乙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且甲合同正在履行，再签乙合同不合常规，吴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1、2003年9月26合同签订时，高某称已经征求了吴某的意见，吴某表示同意，尽管吴某当时未在合同上签名。根据以前吴某、高某共同与刘某数次签订合同的情况，高某与刘某签订的乙合同属于表见代理。

2、吴某事后以自己的行为也表示认可被上诉人与高某签订的乙合同。2004年1月6日，吴某在刘某处收取了涉诉房屋2003年至2004年暖气费1000元（详见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清单3吴某出具《收据》）。

3、在一审庭审期间，吴某主动找刘某协商，说明违约的原因是与高某的房租分配纠纷所致，对高某2003年9月26出租房屋给刘某是其认可，吴某于2004年10月15日给刘某出具两份说明，吴某在2004年10月22日与刘某达成协议，即日从租赁房屋中运走物品，保证不再妨碍刘某的使用承租房屋，在本案一审时，吴某对刘某向法庭出示的上述相关说明和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详见原审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清单）1-4、1-5、3-1]。

（二）高某的上诉理由归结为：2003年9月26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乙合同对阳台部分有重大误解，被上诉人破坏性使用承租房屋，被上诉人不付2004年10月之后的房租和取暖费，被上诉人的上诉行为违反合同约定。高某的上诉理由同样不成立。

1、关于乙合同里的阳台，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做了手脚，做了文字游戏，认为签订合同时有重大误解，因此认为合同无效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第一、被上诉人要使用乙合同里的承租房屋必须经过阳台，没有阳台该合同项下的房屋不能使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二、阳台原是2001年7月16日租赁合同（即甲合同）的标的物，由于该合同即将到期，2003年9月23日的合同（即乙合同）租期比甲合同未履行的期限长，甲合同到期后，如阳台收回，乙合同因没有阳台而无法进行通行采光，因此把阳台作为租赁时间长的乙合同的标的物是符合情理的，尽管被上诉人重复支付了一段时间阳台的房租，被上诉人是愿意的。根本不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此外，签订乙合同时高某的男朋友白某帮助其把关，反复修改，不存在任何误解。

2、按甲合同第5条约定，吴某、高某在履行甲合同，向刘某交付房屋钥匙之前，吴某、高某应对阳台以北靠东的自己留用房间与阳台之间的门窗用砖全部封堵，对阳台以北靠西的刘某承租房屋的北门用砖封堵，从南侧窗户处开门与阳台相通，并在阳台临朝阳法院立案庭开门。在甲合同中分隔改造等工作由上诉人吴某、高某负责，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破坏性使用房屋的问题。（见附件一）

3、因上诉人至2004年2月22日开始违约，致使被上诉人不能使用承租房屋，被上诉人已预支2004年4月—2004年9月30日之前的房租，在原审时诉请法院判决租期顺延，2004年11月供暖时，诉争房屋已由上诉人控制使用，被上诉人未使用承租房屋，没有交纳房租和取暖费的义务。且已生效的关于甲合同的判决，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1507元人民币未支付。

五、2003年9月26乙合同中有关违约金的约定是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结合双方历次签订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由双方确认的，也是公平的。所以，原审法院关于违约金的判决是公正的。

（一）一审中高某、吴某对支付违约金是认可的，高某、吴某情愿违约，支付违约金，也要把涉诉房屋租给其他律师，证明高某、吴某违约获得的利益远远高于违约金，同时也证明高某、吴某在一审时对合同有效性是认可的。（见一审庭审记录）

（二）违约金的约定合理。

第一，上诉人多次违约，第一次违约使房租上涨了三倍多，由每年3万元房租涨到每年10万，多收被上诉人房租10.5万元，因此刘某害怕高某、吴某再次言而无信，要求对违约金做出房屋租金五倍的约定是合理的，是刘某用多支付10.5万元的损失换来的，因此也是公平的。

第二，被上诉人是H律师事务所的法定代表人，H所合伙人，租房是用于律师接待、办公使用，上诉人违约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至少是房屋租金5倍以上，损失无法估量。（见附件4）

第三，双方对甲合同的违约金没有进行约定，法院在（I）甲民初字J号判决书没有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一分钱的违约金。

第四、一审法院对违约金的判决是公正的，被上诉人正是考虑到要求继续履行，因此将违约金由全部房租的五倍调整为违约期间房租的五倍，加之甲合同由于没有违约金的约定，被上诉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根据公平原则，一审对违约金的判决是正确的，应当维持原判。

第五、上诉人为收取高房租，情愿支付违约金，坚持要求解除合同，已将乙合同涉诉的标的物租赁给其他律师，其上诉目的是为了让法院解除其与上诉人的乙合同，达到其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可见，违约金的约定和判决是应该的。

第六、在乙合同履行中，刘某按期交纳房屋租金，合理使用承租房屋，并无违反行为，吴某、高某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一审庭审中愿意支付给刘某违约金，也不愿将房屋交给刘某使用。在法院审理案件期间，妨碍民事诉讼，将诉争房屋租给其他律师，二审法院进行现场勘查时，吴某及高某的代理人也向法庭陈述了已将涉诉标的物租给其他律师，上诉人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损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

六、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上诉请求不符合程序法规定，应予驳回。

（一）上诉人在一审提出有重大误解，认为应解除合同，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且在一审未提起反诉。

（二）本案原审是因为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提起的诉讼，上诉人认为合同无效，在一审时应提起反诉，因上诉人在一审时没有反诉，原审法院按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依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只能就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进行审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超出了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二审人民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某、高某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吴某、高某的违约意图，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在珂
                                            年   月   日
PAGE  
6

